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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衡平律师事务所 李继承

由于卖淫窝点被端、 同伙被抓获， 涉嫌容留卖淫的被告人向

闻辉一路从四川成都逃到了甘肃兰州。 他小心翼翼地委托朋友来

向我咨询， 希望能得到从轻处理。

作为律师， 既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又不能违背法

律。 因此我向当事人指出， 他只有投案自首才可能获得轻判。 为

了打消当事人的顾虑， 我承诺会全程参与他的自首过程， 并及时

和办案机关沟通， 以保证他的自首能够获得确认。

最终， 他因犯容留卖淫罪被法院减轻处罚， 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 缓刑四年， 并处罚金 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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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咨询 对方竟是嫌犯
陪同自首 获得轻判缓刑

警方突击

卖淫窝点被端

在律师执业过程中， 接受各种

法律咨询是常有的事。 但这个咨询

有点特殊， 因为此人来咨询的主要

是有关容留卖淫罪的犯罪构成以及

共同犯罪的法律知识。

经过询问后我得知， 他是替一

个叫徐啸晖的朋友前来咨询， 徐啸

晖的住所成了卖淫嫖娼场所， 公安

机关上门突袭， 当场抓获四对卖淫

嫖娼人员， 徐啸晖的同案人周志强

也被公安机关当场刑事拘留。

而警方采取上述行动时， 徐啸

晖恰巧不在现场。 这倒不是因为他

事先得到了什么讯息， 而是他当时

正好生病了， 在别处租房养病。

来咨询的徐啸晖友人告诉我，

徐啸晖此前没有受过任何法律处

分， 对于自己的住所被用来容留卖

淫的事虽然知道， 但他没有直接参

与容留卖淫活动的管理。

得知窝点被端、 同伙被抓后，

徐啸晖惊慌失措， 一刻不停地逃到

外地躲了起来。

涉案情况

已属情节严重

根据我从事多年公安工作及刑

事辩护工作的经验和相关法律规

定， 我向徐啸晖的友人提供了几点

法律意见， 请他转告徐啸晖：

首先， 徐啸晖应该已经被公安

机关通缉 ， 继续逃跑不是明智之

举。

其次， 根据 《刑法》 规定和有

关司法解释， 容留他人卖淫三对以

上的属于情节严重， 应当判处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再次， 根据 《刑法》 规定， 徐

啸晖同周志强属于共同犯罪， 即使

不分主犯和从犯， 但是毕竟是在徐

啸晖的住房内发生， 徐啸晖也应该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最后， 由于同案人周志强已经

被抓获， 这对徐啸晖是很不利的，

因为在法院量刑时会有一个比较。

并且周志强先被羁押， 有可能会把

主要责任推给徐啸晖。

后来我们得知， 周志强被法院

以介绍卖淫罪判处了有期徒刑 5

年， 并处罚金 2000 元。

指明方向

唯有自首一途

在分析案情后， 我将着重点放

在了劝说徐啸晖尽快自首以获得从

轻处理方面。

我请前来咨询的人转告徐啸

晖， 根据 《刑法》 的规定， 犯罪后

自首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我建议徐啸晖向公安机关投案自

首， 争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关于是否能适用缓刑的问题，

我告知只有被判处拘役、 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根据犯罪分

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 适用缓

刑不致再危害社会的， 可以宣告缓

刑。 而根据徐啸晖所涉及的罪名和

情节， 他只有自首才有可能减轻处

罚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从而符合

适用缓刑的前提条件 。 但即便如

此， 是否能够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适用缓刑， 也不是律师能够

保证的， 律师只能尽力依法辩护。

最后， 关于徐啸晖希望我能够

陪同他去公安机关自首的问题， 我

告知他这没有问题， 而且我还可以

替他写取保侯审申请书 （但依法只

能以其家属的名义， 并且只能在他

自首以后提交）， 但无法保证能够

获得取保候审。

及时沟通

获得自首确认

经过多次沟通后， 徐啸晖决定

聘请我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并担任诉

讼阶段的辩护人， 但由于当时的刑

事诉讼法规定： 当犯罪嫌疑人在被

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

制措施之日起， 才能聘请律师为其

提供法律咨询、 代理申诉、 控告。

于是我和徐啸晖约定， 等他到公安

机关自首后再正式办理委托手续。

由于徐啸晖当时躲在外地， 为

了保证他的自首情节能够得到确

认， 我向当时承办本案的公安机关

通报了徐啸晖愿意回来自首的情

况， 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并要我转告

徐啸晖， 公安机关对他的态度表示

欢迎， 也认可如果他在回来途中被

抓获， 按规定仍可认定其为自首。

特殊要求

获得警方同意

既做通了徐啸晖的工作， 又获

得了公安机关的同意， 在自首环节

我算是暂时松了一口气。

但此时， 徐啸晖又提出了一个

特殊的要求。 他表示， 由于自己患

有严重疾病， 希望自首前能先去医

院检查， 带上必须的药物后再前往

公安机关。 因为如果先去自首， 很

可能要被羁押， 再想看病就非常不

方便了。 而且此后的诉讼程序也不

知道要进行到何时， 万一自己病入

膏肓， 再轻的刑罚也没有意义了。

在将相关情况向公安机关反映

并征得同意的情况下， 我陪同徐啸

晖到四川最权威的医院进行了全面

检查， 该院出具的 《病情证明书》，

专家认为徐啸晖的病情无法痊愈，

需要长期治疗， 建议长期休息。

随后， 我让徐啸晖带上全部病

历和 《取保候审申请书》， 并再三

交代要他如实陈述案情后， 陪同他

一起到公安机关自首。

基于病情

获得取保候审

到达公安机关后， 我先向办案

警察介绍了徐啸晖自首的意愿和他

患有严重疾病的情况， 同时提出鉴

于他已经被权威医疗机构确诊的病

情， 因此不宜羁押， 建议对他采取

取保候审的措施。

在将徐啸晖交给办案人员后，

我到公安局外同向的家属一起等

待， 以便在徐啸晖被刑事拘留后及

时领取有关的法律文书， 并到看守

所为其送钱物。

大约两个小时后， 办案警察打

电话通知我， 该局经过研究， 同意

对徐啸晖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

施， 要我同徐啸晖的家属一起带上

保证金去办理取保候审手续。 我们

马上去公安局， 顺利办完了有关手

续。 随后， 徐啸晖同我所签订了刑

事诉讼各阶段的委托协议。

主动表态

愿意缴纳罚金

在审查起诉阶段， 我精心撰写

了一份辩护意见。 根据本案事实和

法律规定， 我请求公诉机关确认徐

啸晖的自首情节和认罪态度好、 有

悔罪表现。

随后在审判阶段， 我根据法律

规定和多年的辩护经验， 告诉徐啸

晖准备好一定的钱款用以缴纳罚

金。 因为根据他所涉及的罪名， 无

论具体的刑罚如何， 都会被并处罚

金， 及时主动缴纳罚金也是认罪态

度好的一种体现。

其次， 我在法院阅卷时， 也向

法官表达了徐啸晖愿意主动缴纳罚

金的想法， 具有自首情节和患有严

重疾病的情况， 让法官对徐啸晖一

个较好的初步印象。

再次， 我同徐啸晖一起认真研

究了案情 ， 设计了参加庭审的方

案， 我还徐啸晖介绍有关庭审的程

序技巧及注意事项并进行了预演。

根据案情

请求适用缓刑

在法院开庭审理时， 我依法提

出了以下辩护意见：

第一、 我对徐啸晖的行为构成

容留卖淫罪不持异议；

第二 、 被告人徐啸晖长期患

病， 对于容留他人卖淫嫖娼的具体

经营情况不是很清楚；

第三、 被告人徐啸晖具有自首

这一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

节；

第四、 被告人徐啸晖无前科 ,

认罪态度好并有悔罪表现， 愿意依

法承担刑事责任并缴纳罚金；

第五、 被告人徐啸晖患有严重

疾病， 不宜在羁押场所服刑。 根据

《刑法 》 关于 “对于被判处拘役 、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根

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

现， 适用缓刑确实不致最危害社会

的， 可以宣告缓刑” 的规定， 我请

求法院对被告人徐啸晖减轻处罚并

适用缓刑。

公诉人在庭审中也肯定了徐啸

晖的自首情节、 认罪态度以及他患

有严重疾病的情况， 依法请求法院

对他减轻处罚， 建议适用缓刑。

采纳意见

最终判三缓四

经过审理， 最终法院作出对本

案作出了判决， 判决书称： 被告人

徐啸晖为卖淫人员提供自己所有的

固定场所， 使卖淫嫖娼行为得以进

行， 其挠乱社会治安管理秩序的行

为， 已构成容留卖淫罪， 情节严重，

应依法惩罚 。 被告人徐啸晖自动投

案，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是自首，

依法予以减轻处罚。 对被告人徐啸晖

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与审理查明

的事实相符且不违背法律予以采纳。

鉴于被告人徐啸晖归案后认罪态

度较好， 且当庭认罪确， 有认罪悔改

表现， 予以从轻处罚。

最终， 法院以徐啸晖犯容留卖淫

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 ， 缓刑四

年， 并处罚金 1 万元。

上诉期限届满后， 公诉机关没有

抗诉， 徐啸晖也没有提出上诉， 一审

判决就此发生法律效力。

办案过程

获得各方好评

通过这起案件的办理， 我认为有

以下几点经验值得总结。

首先， 是尊重案件的客观事实，

认真研究每一个情节， 尤其是对当事

人可能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

其次， 要根据法律规定为当事人

提供合法的咨询， 对刑事诉讼的每个

阶段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详尽的讲

解， 对案件发展进程作出较准确的预

测并为之努力。 要让当事人知道努力

的方向， 但是也要强调结果不是律师

能够保证的。

再次， 要根据法律规定， 主动同

司法机关联系， 保证当事人的自首等

情节得到确认， 为当事人办理取保候

审和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打下坚实的

基础； 同时也为司法机关节约时间和

人力和物力， 取得办案单位的信任和

好感。 特别强调的是， 我就徐啸晖自

首一事与公安机关联系， 是尽公民的

义务而不是律师职责。

最后， 在审判阶段向法官强调当

事人的认罪态度和准备缴纳罚金的情

况， 进一步为判决结果进行铺垫。

通过我的不懈努力， 徐啸晖在同

案犯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的情况下，

先是获得取保候审， 后又被判缓刑，

案件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不但得到了

当事人的好评， 也获得了办案机关的

认可。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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